项目需求书

一、总则

1、项目名称：中山市中医院制剂药用原辅料采购项目

2、项目概况：医院制剂生产需要，拟遴选一家供应商，提供制剂药用原辅料供应服务。

3、报价应包含货物生产、运输、验收、人工、售后服务、各项税费，以及合同实施过程中完成本项目项下全部义务的所有相关费用。

4、预算金额：3,747,165元

5、供货期：一年

二、采购清单
	序号
	品名
	单位
	数量
	参考规格

	1
	滑石粉
	包
	60
	500g/包

	2
	明胶空心胶囊
	箱
	80
	12.5万粒/箱

	3
	苯酚
	瓶
	350
	1000g/瓶

	4
	苯甲酸钠
	千克
	600
	25kg/包

	5
	氢氧化钠
	瓶
	50
	500g/瓶

	6
	苯甲醇
	瓶
	200
	500ml/瓶

	7
	AR三乙醇胺
	瓶
	200
	500ml/瓶

	8
	活性炭
	千克
	20
	15kg/箱

	9
	天然澄清剂IIIA
	包
	10
	500g/包

	10
	天然澄清剂IIIB
	包
	20
	500g/包

	11
	呋喃西林粉
	千克
	4
	1kg/包

	12
	十六醇
	袋
	1
	500g/袋

	13
	十八醇
	袋
	1
	500g/袋

	14
	蔗糖
	千克
	42000
	25kg/袋

	15
	黄凡士林
	千克
	30000
	25kg/桶

	16
	糊精
	千克
	25
	25kg/袋

	17
	薄荷脑
	包
	80
	250g/包

	18
	玉米淀粉
	千克
	1000
	25kg/袋

	19
	白凡士林
	千克
	1300
	25kg/桶

	20
	甘油
	瓶
	600
	500g/瓶

	21
	液状石蜡
	瓶
	150
	500ml/瓶

	22
	氯化钾
	瓶
	40
	1kg/瓶

	23
	水杨酸甲酯
	千克
	50
	1kg/桶

	24
	硫酸镁
	包
	500
	500g/包

	25
	羟苯乙酯
	瓶
	160
	500g/瓶

	26
	氯化钠
	千克
	220
	1kg/包

	27
	升华硫
	千克
	100
	5kg/桶

	28
	软皂
	瓶
	40
	500g/瓶

	29
	甜菊素
	千克
	20
	1kg/包

	30
	甘露醇粉
	千克
	200
	25kg/包

	31
	乳糖
	千克
	200
	25kg/袋

	32
	枸橼酸
	瓶
	30
	500g/瓶

	33
	氧化锌
	袋
	5
	25kg/袋

	34
	炉甘石粉
	袋
	5
	25kg/袋

	35
	樟脑粉
	千克
	10
	1kg

	36
	冰片
	千克
	3
	1kg/袋

	37
	甲硝唑粉
	千克
	5
	1kg/包

	38
	硬脂酸镁
	千克
	20
	10kg/袋

	39
	薄荷素油
	千克
	3
	1KG/瓶

	40
	氯霉素粉
	千克
	2
	1kg/包

	41
	碳酸氢钠
	包
	1
	500g

	42
	月桂氮卓酮
	瓶
	1
	500ml


注：1、在合同实施过程中采购人若有需要采购目录清单外药用辅料的，供应商应保证积极供应，并以“其他未列明采购品名”增加到采购清单中。

2、“其他未列明采购品名”价格执行原则：“其他未列明采购品名”的供应价格=中标折扣率*市场价（市场价：中标供应商提供3家同类医疗机构近一个月内的对应药品发票价格的平均值）。

3、原则上合同有效期内“其他未列明采购品名”采购总金额不超过本项目合同包预算金额的10%。

三、质量要求

1、供应商提供的货物质量必须符合国家、地方、行业相关标准，以及现行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》等的要求。

2、供应商必须提供市场上已上市、成熟的、原装出厂、正版、未启封的全新货物，货物来源渠道合法，并且符合出厂标准。

3、严禁提供假冒伪劣和以次充好的货物，所有货物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以次充好或使用假冒伪劣产品的,供应商除按采购人要求无条件更换货物外，还需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。

4、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剩余有效期，不少于总有效期的80%。
5、供货时供应商须向采购人提供每一批辅料的生产批件或注册证、药检报告书以及其他相关质量标准文件。

四、配送要求

1、供应商严格按照采购人的订单数量、品种进行配送，同时提供同批号的厂检报告书及发货清单。
2、供应商应设专人负责货物配送至采购人规定地点，在收到供货通知后24小时内完成供货；对于急需使用的货物，供应商应在1小时内完成供货。

3、供应商应当保证货物的包装能适应远距离运输、防潮、防震、防锈等要求，确保货物安全无损地运抵交货地点。凡由于包装不良造成的损失和由此产生的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。

五、验收

1、货物参照“质量要求”等条款进行验收。

2、供应商货物到达交货地点后，双方共同验收，采购人按国家相关标准、行业标准及项目要求进行验收，根据订货信息、合同、采购文件及有关附件对货物的外观、包装、数量、型号、规格参数、质量标准、资料文件(如装箱单、随箱介质等)进行检查验收，并核对供货清单与订货通知单是否一致，确认货物符合要求后在供货清单上签字，双方各执一份，作为结算凭据。

3、验收过程中发现供应商所交付的货物有短缺、次品、损坏或其他不符合项目要求的，采购人有权拒收，供应商须无条件退换货物，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,如因此而影响到采购人且造成损失的,由供应商负责赔偿，并作违约处理。

4、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如因质量等问题而发生争议，由采购人指定具备相应资质的权威机构进行质量鉴定，鉴定后货物符合质量标准的，鉴定费用由采购人承担。货物不符合质量标准的，鉴定费用由供应商承担。

六、其他要求

1、供应商对每批货物提供不少于一年的免费质保期,自每批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。

2、供应商应按照国家药品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提供售后服务，售后服务及质量保障条件不得低于国家和行业法定标准。
3、项目采购清单数量为预计采购数量，合同执行期间采购人有权根据实际需求增减各货物的采购数量。

七、结算

1、采购人按需分批采购，按实际发生的采购数量每月结算一次；

2、完成供应数量核对后，供应商提供：对应月份全额发票、双方确认签收单，采购人于60天内支付合同款项。

